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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2-3樓
承辦單位：國小教育科
承辦人：許馨瑩
電話：07-7995678#3059
傳真：07-7406585
電子信箱：hsu.aringkcg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獅甲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3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小字第11230940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高雄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 (48758107_112309409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高雄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」1份，惠請轉知所屬教

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案係本局為落實「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」第16條

及第17條第1項暨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

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教專實踐方案)之第六點，有關教師

專業發展之實踐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素養，特訂定旨揭

方案。

二、上開方案包含教學輔導教師認證、教學輔導教師換證及成

立教學輔導教師團隊三部分，訂定原由敘明如下：

(一)依據教育部來函，自111年度起有關教專實踐方案之各類

專業回饋人才培訓與認證事宜請各縣市政府自行規劃辦

理，爰本市擬訂辦理教學輔導教師培訓、認證及十年換

證作業之相關規範據以實施，並確保教學輔導教師培訓

與認證品質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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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教專中心)自111

學年度起建置教學輔導教師團隊(經上開專業回饋人才認

證通過且經遴選)，提供本市高中、國中、國小有班級經

營、課程教學諮詢需求者之專業支持輔導，以提升教師

教學品質，並建構教學輔導需求之支持系統。

三、本市教專中心自112學年度起不再辦理初、進階專業回饋人

才之培訓與認證，並簡化教學輔導教師認證辦法，培訓課

程將強化教學輔導教師班級經營策略、溝通輔導策略及各

類教學觀察技術能力，期能提升各校優質教師參加培訓與

認證之意願，長期目標為建置本市教學輔導教師人才庫及

各校教學諮詢與輔導人力。

四、學校之教師倘有班級經營、課程教學諮詢需求者，可向本

市教專中心申請教學輔導教師團隊之諮詢輔導，該中心將

視需求者及教學輔導教師團隊之量能進行媒合，並通知媒

合結果。申請信箱：khedu710@gmail.com、

khedu711@gmail.com，中心聯絡電話：07-3311465分機

710、711，林純如執行秘書。

五、惠請各校協助轉知教師旨揭方案(如附件)，並依本市教專

中心112學年度之公函推薦校內優質教師參加本市教學輔導

教師培訓與認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副本：本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(獅甲國小代轉)(含附件)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國

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(皆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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